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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 函
地址：104472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207號
承辦人：陳小姐
電話：02-85902727
電子信箱：1688chen@mol.gov.tw

受文者：教育部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1月11日
發文字號：勞動條5字第1120148939D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17000000J_1120148939D_doc6_Attach1.odt、

A17000000J_1120148939D_doc6_Attach2.pdf)

主旨：修正「性別工作平等申訴審議處理辦法」，名稱並修正為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

國113年1月11日以勞動條5字第1120148939號令修正發

布，茲檢送「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發布令影

本(含修正條文)1份，請查照並轉知所屬知照。

正本：銓敘部、國防部、教育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
技術委員會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南部科學園區管理局、
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副本：勞動部勞動法務司、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性別平等工作申訴審議處理辦法修正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辦法依性別平等工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四條第四

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受僱者或求職者（以下簡稱申訴人）發現雇主違反本法第七

條至第十一條、第十三條第二項、第二十一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

時，得依本辦法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

雇主、受僱者或求職者（以下簡稱申請人）對於地方主管機

關經審議後所為之處分有異議時，得於十日內依本辦法向中央主

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或逕行提起訴願。

第二章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申訴程序

第三條　　申訴人依前條第一項規定提起申訴時，應由地方主管機關性

別平等工作會依本辦法審議。

第四條　　地方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依前條規定所為之審議，應自

受理申訴後三個月內為審議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

間不得逾三個月，並應由地方主管機關通知申訴人。

第五條　　申訴人向地方主管機關提起申訴後，得於處分作成前，撤回

申訴。撤回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申訴。

第三章    中央主管機關受理審議程序

第六條　　申請人依第二條第二項規定以書面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審議

時，由中央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工作會依本辦法審議。

　　　　　前項書面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請人或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並應檢附原行政處分有關文件： 

一、申請人之姓名、住所或居所、聯絡電話、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如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其

名稱、事務所或營業所，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住所

或居所、聯絡電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住所或居所、

聯絡電話、身分證明文件字號；委任者，並應檢附委任

書。



三、請求事項、事實內容及理由。

四、原行政處分機關。

五、申請之年、月、日。

六、就原行政處分有無提起訴願；其有提起者，應載明向何

機關及提起之年、月、日。

　　　　　申請人就同一案件同時提起訴願者，由中央主管機關通知申

請人於十五日內，以書面撤回審議或訴願。

第七條　　審議之申請，以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收受申請書之

日期為準。

          申請人誤向中央主管機關以外之機關申請審議者，以該機關

收受之日，視為申請審議之日。

第八條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將審議申請書之影本或副本

送原行政處分機關，該機關應於文到二十日內答辯，並將關係文

件移送中央主管機關。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自收到審議申請書三個月內

為審議決定；必要時，得延長一次，延長期間不得逾三個月，並

應通知申請人。

第九條　　申請人向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申請審議後，得於審

定作成前，撤回審議申請。撤回後，不得就同一案件再申請審

議。

第四章    審議決定

第十條　　申訴或審議案件之程式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主管

機關應通知申訴人、申請人於文到十五日內補正。

　　　申訴或審議之提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決定：

一、程式不符規定且不能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未補正。

          二、申請審議逾法定期間。

          三、未依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撤回。

          四、行政處分已不存在。

           五、對已撤回之同一申訴或審議案件重行提起。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之審議，就書面審查決定之；必



要時，得通知申訴人、申請人及其他相關機關、人員到場說明。

第十二條　　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為審議案件，必要時，得指派委

員二人以上組成專案小組進行調查。

            專案小組調查過程應保護申訴人、申請人、相對人及關係

第三人之隱私權，調查結束後，由專案小組作成調查報告，提

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

第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認為申請審議無理由者，應

以決定駁回之。

　　　原行政處分所憑理由雖屬不當，但依其他理由認為正當者，

應以申請審議為無理由。

申請審議有理由者，中央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應決定

撤銷原行政處分之全部或一部，並得視事件之情節，逕為變更

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但於申請人表示不服

之範圍內，不得為更不利益之變更或處分。

前項審議決定撤銷原行政處分，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

處分時，應指定相當期間命其為之。

第十四條　 審議決定以其他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於該法律關係未

確定前，主管機關性別平等工作會得依職權或申請，暫停審議

程序之進行，並通知申訴人或申請人。

第十五條    申訴及審議案件之進行，以不公開為原則。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於性別平等工作會審議後，應將該審議決定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申請人、相對人。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七條　　本辦法所定之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三月八日施行。


